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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至县建设工程事故应急预案

1总则
1.1编制目的

为了及时、有效地预防、控制和妥善处置我县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在新建、改建、扩建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建立健全应急机制，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失和危害，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保障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确保建设工程在新建、改建、扩建施工过程中维持正常秩序，制定本预案。

1.2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县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在新建、改建、扩建施工过程中发生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1.3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西安市应急预案管理办法》《西安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周至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报告等文件制定本预案。

1.4应急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

把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建设工程事故造成的施工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务，切实加强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充分发挥建筑从业人员自我防护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专业救援力量的骨干作用。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在县建筑工程事故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负责建设工程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各施工单位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责任主体的职责，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应急工作机制。

（3）充分准备、科学求援

采用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实行科学民主决策，采用先进的救援装备和技术，增强应急救援能力，确保应急救援的科学、及时、有效。

（4）预防为主、平战结合

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做好预防、预测和预警工作。做好常态下的风险评估、物资储备、队伍建设、装备完美、预案演练等工作。

（5）条块结合、网格管理

继续发挥网络化管理的优势，加强对施工工地的动态管理，建立施工工地全方位监管的长效机制，提高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处置的协同应对能力。

1.5响应分级

应急响应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

（1）出现下列情况，采取一级应急响应：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县政府按照本预案全力以赴组织事故的前期处置和救援，并及时向西安市应急办报告救援工作进展情况；上级应急预案启动后，按照属地原则，积极配合做好救援处置工作。

（2）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采取二级应急响应：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常务副县长决定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发生跨镇街的建设工程事故；镇街应急力量和资源不足，难以控制事态，需要上级增援的建设工程事故。二级应急响应由县政府组织实施。

（3）出现下列情况，采取三级应急响应：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镇街应急力量和资源充足，可以控制事态，不需要上级增援的建设工程事故。

2危险源与风险分析

1）高处坠落

高处坠落事故依据坠落地点的不同可分为九种:脚手架上坠落；临边洞口坠落悬空高处作业坠落；屋面作业坠落；梯子作业坠落；石棉瓦等轻型局面坠落；拆除工程中发生的坠落；登高过程中坠落；其他高处作业坠落仅以脚手架上坠落为例分析其发生的原因。发生从脚手架上坠落事故中人的原因为在脚手架上打闹，休息；探身或悬空作业时身体探出过大；在脚手架上用力过猛,踩破脚手板；脚踩探头板；酒后高处作业和不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带等涉及到物的原因有:扣件不符合规定的要求；无安全带,安全网，安全帽；安全带或安全网存在质量缺陷,或在扣系时没有符合相应规定等等。涉及管理的原因是:脚手板堆物超重，脚手板未铺满；脚手架的设计有问题；安全管理部门未按照规定配发安全防护用具；安全检查不及时不到位；安全规章制度不完善；没有及时发现排除隐患等。涉及环境的因素有雨雪天导致脚手板湿滑；大风使人员站立不稳；突发而来的地震等自然灾害。

2）物体打击

（1）高处有未被固定的浮物因被碰或风吹等坠落；

（2）高处作业时工具抛掷；

（3）设施倒塌；

（4）设施、设备存在缺陷；

（5）爆炸碎片抛掷、飞散。

3）起重伤害

起重机是机械设备中蕴藏危险因素最多,发生事故几率最大的典型危险机械造成起重伤害事故的主要类型有吊物具)坠落,挤压伤害,触电,高处坠落,机体倾翻五类,分别占起重伤害事故总数的30%,8%,34%,10%和5%,合计约占87%.从人的原因上看,有违反操作规程或劳动纪律操作人员没有或不认真履行事故的防范措施施工时不使用防护用具:司机的技术不熟练,紧急情况下司机的控制不及时等从物的原因上看,有车体打滑。具体而言,大梁下挠过大,小车吊着重物打滑,或者大车制动器太松，大车打滑:起重机械不合格:起重吊具和其他辅具有缺陷等从管理的原因上看,包括劳动组织不合理:对现场工作缺乏检查或指导错误:教育培训不够;监督检查不到位;起重机械维修保养不及时;安全防护装置缺少或有问题等。从环境的原因上看,包括照明不良,司机看不清地面的设备或信号风速风力较大致使起重机械难以控制;吊运地点或吊运通道狭窄等。

4）坍塌

（1）不按设计图纸和要求施工；

（2）拼装时偏差过大；

（3）对焊缝收缩和焊接次应力关注不够。

5）触电

电气设备没有保护措施或防护装置失效、生产或检修中的违规操作，易发生触电事故，在火灾爆炸区域内还可能引发火灾、爆炸。建（构）筑物的防雷防护措施缺少或不完善，有可能发生因雷击而导致的电流伤害事故。

6）中毒窒息

受限空间作业危险，凡进入地下消防水池、坑沟等受限空间内进行检修、清理，称为受限空间作业。在对以上设备检修或清洗时，若置换不彻底，进人检修或清洗时有发生人员中毒和窒息的危险性。人在氧含量为19%～21%的空气中，表现正常；假如氧含量降到13%～16%，人会突然晕倒；降到13%以下，会死亡。在对位于地下的皮带受料斗和各种罐等进行检修时，若不按要求进行通风，人员作业过程中有发生中毒或窒息的危险性。此外，要注意在受限空间不能用纯氧进行置换，因为氧是助燃物质，作业时如有火星，易发生爆炸。

进入有限空间内作业，与电气设施接触频繁，如果照明灯具、电动工具漏电，有可能导致人员触电伤亡。

另外，由于在封闭设备内部作业，人员活动不便，在作业时遇到安全隐患，身体移动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及时脱离现场，大大增加了人员伤亡的概率。

7）机械伤害

机械伤害是指机械设备与工具引起的绞,辗,碰,割，戳,切等伤害。人的原因包括:操作人员没有使用合适的防护服和防护工具,或使用安全防护用具不当;操作人员的注意力不集中或精神过度紧张,导致错误操作,错误动作;业务技术素质低,操作不熟练有侥幸的心理,违章操作等，从物的原因分析:机械设备在设计,结构和制造工艺上存在缺陷:机械设备组成部件,附件和安全防护装置的功能退化等均可能导致伤害事故.从管理的原因分析:有安全检查不严监督检查不到位:不能及时发现隐患排除:没有完善的操作规程;施工机械没有进行验收就投入使用等。从环境的原因分析:噪声干扰;照明光线不良;无通风;温度及湿度不适宜;场地狭窄:布局不合理:地面或脚踏板被弄湿,弄脏等。

8）车辆伤害

（1）无证驾驶，违章指挥；

（2）装载机车速过快、前轮或铲斗碰到石块而导致侧翻，倒车时刹车失灵或退出有效路面而导致倾翻。

9）火灾和爆炸

（1）氧气、乙炔气瓶压力表缺失或失效；

（2）切割枪阻塞或通气不畅；

（3）使用氧气、乙炔瓶之间未保持安全距离；

（4）气瓶放置在阳光下暴晒。

10）其他伤害

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其他事故。

3应急组织机构和职责

3.1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组成及职责

成立周至县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负责统一组织、协调周至县建设工程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应急指挥部下设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县指挥部办公室），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周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兼任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应急组织机构组织体系图如下：

    总 指 挥：常务副县长

副总指挥：县政府办副主任、住建局局长、应急管理局局长
成员单位：县委宣传部、县委网信办、县公安局、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财政局、县民政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资源和规划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卫生健康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气象局、国网周至县供电公司、事故发生地镇街。

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主要职责为：

（1）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文件要求，制定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指导意见及处置措施；

（2）决定启动和终止本预案，协调应急人员、队伍、设备及物资进行应急处置；

（3）负责组织、协调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成员单位开展建设工程事故的应急处置；

（4）负责根据建设工程事故的情况决定扩大响应，请求上级支援；

（5）负责按照相关规定向上级报告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处置情况，协助上级进行应急处置；

（6）协调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开展善后处置工作；

（7）负责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3.2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承担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日常工作；

（2）负责向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提出启动、扩大和终止预案响应的建议；

（3）负责传达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的指令和决策；

（4）负责联络、协调相关单位参与应急处置；

（5）负责履行应急值守职责；

（6）负责将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向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报告；

（7）负责组织编制和修编本预案，制定预案演练计划并组织实施；

（8）完成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3.3应急救援工作机构

1）综合协调组：由县人民政府牵头，主要成员包括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县公安局、县财政局、县资源和规划局、县卫生健康局等相关部门。

主要职责：承担综合协调、指令接收转发、信息收集上报、调配应急力量和资源等工作；协调专业抢险救援队伍和专家的调集工作。

2）抢险救援组：由县消防救援大队牵头，主要成员包括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相关部门。 

主要职责：负责建设工程事故处置、人员搜救、工程抢险、工程加固和事故现场清理等工作；控制危险源，防止次生、衍生事故发生；为事故调查收集有关资料。

3）警戒疏散组：由县公安局牵头，主要成员包括县交通局等相关部门。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事故可能危及区域内有关人员的紧急疏散、撤离，事故现场保护和警戒，维持现场秩序等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实行交通管制和疏导，开辟应急通道，保障应急处置人员、车辆和物资装备的应急通行需要；组织协调尽快恢复被毁交通路线。

4）物资保障组：由周至县政府牵头，主要成员包括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大队等相关部门。 

主要职责：根据事故处置工作需要，及时提供物资、装备、食品、交通、供电、供水、供气和通信等方面的后勤服务和资源保障。

5）医疗救护组：由县卫生健康局牵头，主要成员包括县公安局、县交通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

主要职责：调度全县医疗应急队伍，设立临时医疗点，开展医疗救治工作。统筹协调全县医疗机构，为事故受伤人员、救援人员提供医疗保障服务。

6）宣传舆情组：由县委宣传部牵头，主要成员包括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委网信办等相关部门。

主要职责：负责事故和救援信息的发布，组织起草新闻发布稿和事故情况通稿，制定新闻发布方案，组织接待记者，适时组织新闻发布会。

7）应急专家组：由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织成立。组建由住建、应急、公安消防、卫生、环保等相关方面的专家及处置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为成员的专家组，其主要职责是：
（1）为施工事故抢险救援方案、应急处置方案、恢复方案、事故影响评估等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

（2）及时发现施工事故应急处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

（3）参与施工事故抢险救援、应急处置及事故调查，提供专家意见。

3.4县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县委宣传部：按照相关规定指导、协调有关单位开展施工事故应急处置信息的发布和新闻报道工作；组织、指导相关单位做好网络舆情监测和舆情引导工作。

（2）县委网信办：组织做好网络舆情监测和舆情引导工作。
（3）县公安局：负责对施工事故现场周边进行交通管制，保障应急通道畅通；负责设立警戒区，维护事发现场治安秩序，协助进行人员疏散；负责制止和打击事发现场的违法犯罪行为。

（4）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施工事故对石油天然气管道（城镇燃气管道除外）和电力设施产生影响时，负责协调相关产权单位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5）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施工事故的预防和预警发布，接收、上报事故信息和应急处置情况，指导相关部门开展先期处置，组织、协调相关单位、专家及队伍，调集相关设备及物资进行应急处置；负责协调相关产权单位对受事故影响的市政管线、道路和设施等进行抢修和排查；建设工程因周边突发事件导致施工事故发生时，负责组织、协调相关应急处置和善后处置工作；负责组织或根据上级要求参与施工事故的后期处置；负责牵头组建周至县建设工程应急专家库。

（6）县财政局：负责编制年度施工事故应急资金的预算、组织实施拨付，并配合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和检查资金的使用。

（7）县民政局：协助事故发生地各镇街组织群众安置、视情组织救灾捐赠、管理分配救灾款物及其监督使用。协调县各镇街做好受灾群众、现场处置人员餐饮等生活必需品保障工作。

（8）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依法对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施工事故伤亡人员进行工伤认定，对于被认定为工伤且已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员，督导工伤保险待遇的落实。

（9）县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向县建设工程施工事故应急指挥部提供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对因施工引发的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撑；建设单位在环山路以南的地质灾害易发区施工，必须在县资源和规划局提供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10）县交通运输局：负责按照应急处置运力需求，协调应急人员、物资所需运输车辆的保障。

（11）县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相关单位对受伤人员进行现场医疗救治、转运、院内救治和现场卫生防疫；及时向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报告伤员数量及医疗救治情况。

（12）县生态环境局：负责事故期间，环境污染处置的统筹协调、监督及调查。

（13）县应急管理局：负责配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做好建设工程施工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协调有关救援力量和资源；对应急处置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参与建设工程施工事故的调查评估工作。

（14）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配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做好建设工程施工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15）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施工事故涉及特种设备时，负责为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在上级的统一安排下参与施工事故的调查。

（16）县气象局：负责及时向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供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根据需求，加密开展或现场开展施工事故区域天气变化监测并对灾害性天气及时预警。

（17）国网周至县供电公司：负负责组织施工事故应急处置中电力设施的抢修和隐患排查，同时提供必要的电力保障。

（18）事故发生地各镇街：会同建设工程企业负责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事故的先期处置；负责受影响区域人员通知、疏散转移、安抚劝导、救助安置等工作；负责现场应急处置后勤保障工作。

3.5应急联动机制

在应急指挥部的指挥和协调下，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应急管理局、公安、交警等相关单位建立应急联动信息通报联络制度，共同实施应急处置。为有效、快速控制事态发展，在依靠周至县基本应急救援力量难以有效控制或无法控制事态时，由县应急指挥部报请西安市人民政府及西安市有关部门增援。

各有关部门要加强与毗邻县在应对生产安全事故方面的合作，通过制定相关生产安全事故的联合应急方案或采取其他措施，逐步实现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的信息快速互递，并建立联合应对和互助机制。

4应急响应

4.1信息报告

4.1.1首报

各镇街接到建设工程单位各类建设工程事故信息立即报送至县指挥部办公室；在接到报告后，县指挥部办公室应立即向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主要领导报告，同时通告县应急管理局和可能受影响的单位。事故首报应第一时间电话报告，随后1小时内补报文字报告（填写《建设工程施工事故信息报送表》，见附件）。首报的内容包括：事故单位的概况、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现场情况、事故的简要经过、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已经采取的措施和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等。24小时应急电话：029-87111093。

4.1.2续报

在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县指挥部办公室应随时掌握事态发展变化情况，向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及时、准确、全面地续报施工事故应急处置进展。续报内容主要包括：事故发展趋势、伤员变化情况、事故直接原因、已经或准备采取的处置措施等。

4.1.3终报

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由县指挥部办公室将参与应急处置各单位的处置情况汇总，向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主要领导和县应急管理部门报告。终报内容主要包括：事故处置结果、隐患整改情况、责任认定建议等。

4.2预防与预警
4.2.1预防
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应健全隐患排查机制与气象、自然灾害信息获取机制，对收集的各类信息进行统计、汇总和分析后，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对各自监管范围内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定期检查，建立监控台账，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及时提出整改措施，消除安全隐患；督促施工单位根据地质条件、可能引发灾害的类型及危害程度，建立基本情况和重大危险有害因素数据库，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并落实好评估备案工作。

4.2.2预警方式

结合日常监测、常规巡查、隐患排查手段及上级文件通知的要求，将建设工程事故预警分为监测预警、巡视预警和综合预警。

4.2.2.1监测预警

监测预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对有可能导致建设工程事故发生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2）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加强信息共享，对各部门或单位监测到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对可能导致建设工程事故的，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4.2.2.2巡视预警

巡视预警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在本部门开展隐患排查工作发现重大隐患时，应立即要求被查出重大隐患的项目停工整改，适时召开分析研判会议，根据研判结果，发布预警信息，并开展全县范围内该类重大隐患的排查工作。

（2）其他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预案成员单位应加强日常隐患排查工作，将日常排查出的隐患及时通报市指挥部办公室，由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根据隐患的具体情况，发布预警信息。

4.2.2.3综合预警

综合预警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根据国家、省、市、县或相关上级单位发布的文件、通知及要求，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2）结合重要时间节点或时段，如重要活动、会议期间、重大节假日等，及时发布相应通知或预警信息。

（3）根据以往建设工程事故出现的季节、月份、地点等进行综合会商，研判分析，根据需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4）我县出现一起一般建设工程事故、全国出现一起重大以上建设工程事故或在一段时间内多个地区出现较大以上建设工程事故时，结合我县实际，根据需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4.2.3预警发布

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自身监管范围内建设工程事故预警信息的发布，并填写《周至县建设工程事故预警信息发布单》（见附件）。需要向公众发布的预警信息，由县委宣传部指导相关预警信息发布工作。

预警信息发布的主要内容包括：发布机关、发布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咨询渠道等。预警信息可通过系统内部应急指挥平台、传真、短信、微信等途径发布。根据需要，也可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途径发布。

4.2.4预警行动

预警信息发布以后，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及相关成员单位可视情况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

（1）做好启动应急预案的准备；

（2）公布信息接报和咨询电话，及时收集和上报有关信息；

（3）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专家，对建设工程事故信息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建设工程事故发生可能性的大小、影响范围，根据需要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建设工程事故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

（4）组织巡查，加大隐患排查力度；

（5）通知相关单位、救援队伍进入戒备和随时待命状态；

（6）采取局部或全面停工措施；

（7）调集应急救援所需物资、装备、设备和机械，并确保其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

（8）针对可能造成的危害，封闭、隔离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9）向相关单位采取有关特定措施以及避免和减轻危害的建议。

4.2.5预警级别

根据建设工程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发展情况和紧迫性等因素，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预警级别。

蓝色预警：有关部门发布大风、大雨、大雪、高温等恶劣天气蓝色预警时；主要节假日；特殊季节：夏季高温、雨季、汛季、冬季严寒；施工高峰之前；上级主管部门下发蓝色预警。

黄色预警:有关部门发布大风、大雨、大雪、高温等恶劣天气黄色预警时；本市发生一起较大建设工程事故；上级主管部门下发黄色预警后。

橙色预警：有关部门发布大风、大雨、大雪、高温等恶劣天气橙色预警时；本市发生一起重大建设工程事故时；上级主管部门下发橙色预警后。

红色预警：有关部门发布大风、大雨、大雪、高温等恶劣天气红色预警时；市发生一起特别重大建设工程事故时；上级主管部门下发黄色预警后。

4.2.6预警解除

根据实时情况以及专家论证结论，确定事态得到控制、影响得到消除的，经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主要领导批准，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宣布解除预警，适时终止相关措施。

4.3响应启动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经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批准，立即启动本预案：

（1）发生较大以上级别建设工程事故；

（2）接到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或各镇街报送的关于建设工程事故救援增援的请求；

（3）建设工程事故对周边市政基础设施、建（构）筑物造成严重损坏；

（4）接到上级关于建设工程事故救援增援的指示；

（5）重要时期、重要区域、敏感区域、重要建设工程发生建设工程事故；

（6）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认为需要启动本预案的其他情况。

4.4先期处置

建设工程事故发生后，事发单位要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搭建现场指挥部，组织调动本单位应急队伍、设备和物资开展先期处置工作，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应准备与应急处置有关的基础资料、图纸及需要增援补充的物资设备清单，尽全力为实施应急处置、开展救援等工作提供各种便利条件，控制事态发展并及时向属地相关部门或相关预案成员单位报告。

接报的相关部门或预案成员单位在核实建设工程事故情况后应立即将事故信息报送县指挥部办公室，同时召集有关专家进行会商、研判，制定有效的先期处置方案，随后立即组织、协调相关队伍、设备和物资赶赴现场进行先期处置，控制事态发展，严防次生、衍生事故发生。
4.5分级响应

周至县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响应分为一级、二级、三级。

初判发生一般级别建设工程事故，事故社会影响小，事态发展趋势完全可控时，启动三级响应。事发地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和相关部门领导立即赶赴现场，负责建设工程事故的处置工作。

初判发生一般级别建设工程事故，事故社会影响大，事态发展趋势不可控时，启动二级响应。县政府和相关部门领导立即赶赴现场，成立现场指挥部负责建设工程事故的处置工作。
初判发生较大及以上级别建设工程事故，事故社会影响大，事态发展趋势不可控时，启动一级响应。县政府按照本预案全力以赴组织事故的前期处置和救援，并及时向西安市应急办报告救援工作进展情况；上级应急预案启动后，按照属地原则，积极配合做好救援处置工作。
4.6应急处置

在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根据现场需要，现场指挥部可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进行处置。

（1）设置警戒区域。警戒疏散组在建设工程事故现场及周边设置警戒区，对进入建设工程事故现场的人员、车辆等实施管控，维护事发现场及周边的治安秩序。

（2）交通管制和疏导。因建设工程事故影响相关道路正常通行的，警戒疏散组应及时对受影响路段采取交通疏导措施，必要时实施交通管制，预防次生事故发生。因抢险救援需要占用相关道路时，对占用道路实施交通疏导或管制，为应急处置人员、车辆及物资开辟快速到达事发现场的安全通道。

（3）风险监测。根据建设工程事故的性质、险情状况和抢险需要，现场指挥部组织专业监测机构，对事发现场及受影响范围的地形、建筑物、构筑物情况进行监测，并将监测情况及时提交现场指挥部。

（4）专家会商。专家组针对应急处置中出现的技术类问题或风险源监测数据，及时进行会商，形成专家意见，确定解决方案，并指导相关单位实施。

（5）隐患排查。抢险救援组组织、协调建设工程事故点周边管线、设施、建筑物及构筑物产权单位根据发生事故类型，迅速开展必要隐患排查工作，确认受影响管线、设施、建筑物及构筑物的数量、位置及状态，制定防止次生、衍生事故发生的方案，尽可能防止次生、衍生事故的发生。

（6）抢修和关停。因建设工程事故导致管线设施、建筑物及构筑物损坏的，在不影响应急处置工作正常开展的前提下，抢险救援组立即组织相关单位对损坏的管线设施、建筑物及构筑物进行抢修；对短时间内难以修复的，相关主管预案成员单位组织其产权单位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采取紧急关停措施，并做好受影响范围内单位和居民的沟通和解释工作。

（7）安全疏散。根据建设工程事故的类别、规模和危害程度，当建设工程事故对周边建筑物、构筑物安全造成影响时，现场指挥部应设立安全避险区域，警戒疏散组组织危险建筑物内的人员转移到安全避险区域并做好相关安置工作。

（8）医疗救助。医疗救护组在第一时间对营救出的受伤人员进行急救、初步判定伤情并及时转运到医院，最大可能地减少人员伤亡，县公安局为转运工作进行交通疏导。

4.7响应升级

若事态进一步扩大，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依靠自身力量无法对事态进行有效控制，或发生重大、特别重大的施工事故时，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在启动本预案的同时，按程序将信息上报上级政府。在上级应急指挥机构的领导下，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负责统一协调周至县各方应急资源，积极配合上级应急指挥机构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4.8响应终止

当现场遇险人员全部获救，伤亡人数已经核清，应急处置工作基本结束，次生或衍生事故隐患等危险因素消除，由县指挥部办公室提出终止应急响应建议，经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批准后，宣布应急响应结束；由上级应急指挥机构负责处置的施工事故，在上级应急指挥部宣布应急响应结束时，本预案响应即告结束。

5后期处置

5.1善后处置与现场恢复

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组织相关预案成员单位对伤亡人员依法依规开展抚恤、补偿和法律援助等善后处置工作。在应急处置过程中被征用的物资、装备、运输工具、通信设备等应及时归还，消耗或损坏无法归还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赔偿或补偿，经费由建设工程事故责任单位承担。相关部门、单位应尽快消除施工事故影响，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2调查总结与评估

建设工程事故的调查、总结和评估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查清事故的经过、原因和损失，查明事故性质，认定事故责任，总结事故教训，提出防范整改措施，并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一般建设工程事故的原因、性质、影响、责任、经验教训及应急处置，由各镇街建设工程应急指挥机构负责进行评估总结，较大建设工程事故由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负责评估总结，重大和特别重大建设工程事故由上级政府负责评估总结，一般和较大建设工程事故的评估总结应在应急响应终止结束后30日内报送上级政府。总结评估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事故基本情况，事故原因、发展过程及造成后果（包括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环境污染）的分析、评价，采取的主要应急响应措施及其有效性，主要经验教训和事故责任认定及其处理结果等。
6应急保障

6.1通信与信息保障

建设工程事故应急通讯联络和信息交换主要有电话、网络等方式。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建立各成员单位、应急救援机构和专家组的通讯录。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设置24小时值班电话，确保及时收集、报送各类信息。

6.2应急队伍保障

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应要求建设工程单位建立应急队伍，鼓励与专业救援队伍签订应急救援协议，提高建设工程单位先期处置和应急救援能力，同时依托相关建设工程单位的专业力量，建立本部门建设工程应急队伍。相关部门、建设工程单位应组织本部门（单位）应急队伍在公安、消防、医疗等应急力量的协助配合下定期开展技能培训和应急演练，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6.3物资装备保障

各镇街、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掌握本辖区、本行业领域应急救援装备数量分布情况，需要时，依据应急救援指挥部指令就近征集调用，并按照实际需要，建立应急救援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储备制度，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和装备。各专业应急救援机构根据实际情况，负责做好应急物资的储备工作。紧急处置工作中救援物资的调用，由现场指挥部组织协调，各相关单位负责实施。

6.4交通运输保障

县交通运输局应联系、协调、督促有关单位，依法建立我县应急交通运输工具的征用程序，掌握各类运输工具的数量、车型。道路受损时应迅速组织抢修，确保救援物资、器材和人员运送及时到位，满足应急处置工作需要。必要情况下，周至县交警大队对事故现场进行道路交通管制，根据需要开设应急救援特别通道。

6.5医疗卫生保障
县卫生健康局要加强应急队伍和基础设施建设，搞好应急储备，提高应对生产安全事故灾难的医疗卫生救援能力。

6.6资金保障
生产经营单位应储备事故应急救援必要的资金。应急处置的费用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无力承担的，由所在镇街、行业主管部门协调解决。

6.7应急避难场所保障
各镇街负责提供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时的人员避难需要的场所。

6.8 技术保障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成立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救援专家组，为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
7预案管理

7.1宣教与培训

县指挥部办公室应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等多种形式对本预案进行宣传，通过编发培训材料、举办培训班、开展工作研讨等方式组织对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的预案培训，使指挥部成员单位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预案，进一步增强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处置的能力。

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有关单位利用教学视频、专家讲座、行业培训等多种形式，对建设工程单位及从业人员开展建设工程事故应急相关知识的培训和教育，使其掌握避险、自救、逃生等知识和技能。

7.2应急演练

本预案演练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实施；应按有关要求制定应急演练计划与方案，组织专家对方案进行评审；应急演练方案应在演练开始前20天报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本预案演练前应制定演练安全保障方案，落实安全保障责任人，并对控制人员、模拟人员、评估人员进行培训，对参演人员进行应急技能和防护常识培训。

本预案演练评估工作由演练组织部门负责。演练结束后30日内，应将演练评估报告及演练有关资料报县应急管理部门及相关部门存档。

本预案演练可能对周围人民群众正常生产和生活造成影响的，应在演练实施7日前向社会公示并报县应急管理部门及相关部门。

7.3预案修订与备案

本预案的修订与备案工作按照《西安市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8奖励与责任追究

县政府对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的应急管理工作进行考核，对在应急准备和处置过程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按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奖励。对未完成应急管理任务或未按应急预案规定履行相关职责，导致建设工程事故发生或危害扩大的；出现不服从上级统一指挥，迟报、瞒报事故信息，未及时组织开展自救和善后工作，截留、挤占、挪用应急资金的，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附则

9.1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9.2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10 附件

附件：1.周至县建设工程项目概况

      2.风险评估的结果

      3.应急救援指挥部成员联系方式

      4.周至县建设工程事故预警信息发布单

      5.周至县建设工程事故信息报送表

      6.周至县建设工程企业
附件1

周至县建设工程项目概况
（1）关中古镇项目

建设单位：陕西沙河实业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丰汇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陕西金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项目地处周至县环城南路与南大街十字东南角，总建筑面积108000㎡（地上面积90000㎡,地下面积18000㎡），工程造价0.27亿。本工程使用功能游客中心地下车库、合院及商业三部组成）建筑层数1～6层，地下一层，结构类型框架、剪力墙结构，目前游客中心主楼封顶。合院及商业正在施工地下室。

（2）西安特色食品产业园项目
建设单位：西安新环普标准化厂房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永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陕西万嘉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项目地处周至县集贤镇、终殿路路(详细地址)，总建筑面积53241.04㎡，工程造价0.76亿。由28栋框架厂房组成；结构类型为框架，目前项目进度为装饰装修阶段.。

（3）惠秦工业制造产业园（一期）项目

建设单位：陕西惠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陕西达顺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陕西中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项目地处周至县尚村镇西部智能装备产业园尚龙大道，总建筑面积16948.08㎡（地上面积16828..08㎡,地下面积120㎡），工程造价0.15亿。

由12个工业厂房组成，结构类型为门式钢架结构。目前进度为主体阶段。

（4）西安特色食品产业园项目A1#楼
建设单位：西安新环普标准化厂房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永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陕西万嘉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项目地处周至县集贤镇、终殿路路(详细地址)，总建筑面积6850.89㎡（地上面积6190.89㎡,地下面积660.00㎡），工程造价0.15亿。由1栋9层的工业厂房（地上9层、地下1层）结构类型为框架，目前项目进度为主体阶段。

（5）年产6万吨纸板生产线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陕西汇鑫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陕西大成建设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陕西中京建工有限公司

本项目地处周至县尚村镇智能装备产业园智能路3号(详细地址)，总建筑面积15431.7㎡（地上面积15087.8㎡,地下面积343.9㎡），工程造价0.1799亿。由1栋办公楼（地上4层、地下1层）和2栋厂房及1栋门房组成,结构类型为门房砖混、办公楼框架、1#厂房及2#厂房钢结构。目前项目进度为2#厂房主体完成，消防安装阶段，办公楼主体完成。

（6）西安曲江华清学院项目（一期）
建设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监理单位：信远建设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本项目地处周至县楼观镇八一村财神大道以北仙都西路以西(详细地址)，总建筑面积23万㎡（地上面积20万㎡,地下面积3万㎡），工程造价11亿。由6栋宿舍楼（地上6层、地下0层）、3栋教学办公楼和1栋食堂及1栋校医院、一栋锅炉房、两个车库组成。宿舍楼均为剪力墙结构，教学楼、校医院、锅炉房、食堂、车库为框架结构。其中8.9号楼为装配式,主要应用预制叠合板、预制楼梯、ALC板等。目前项目进度为基础、主体及装饰阶段。

（7）周至县教科局实验小学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周至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监理单位：陕西博安汇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项目地处周至县老城东街与北大街交汇处东北角(详细地址)，总建筑面积18102.02㎡（地上面积15693.16㎡,地下面积2408.86㎡），工程造价0.73亿。由办公楼、教学楼、综合楼（办公楼地上6层、地下1层、教学楼综合楼地上5层）组成,结构类型为框架。其中教学楼，综合楼为装配式,主要应用预制叠合板、ALC板等。目前项目进度为装饰装修阶段。

（8）万联锦绣城二期（翡翠湾）项目
建设单位：陕西万联金周置业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西安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项目地处周至县二曲街道石桥路23路，总建筑面积196253.59㎡（地上面积156247.79㎡,地下面积40005.8㎡），工程造价4.5亿。由15栋住宅楼（地上9~28层、地下2层）和1栋配套物业用房及地下车库组成,结构类型为剪力墙。目前项目进度为已竣工验收13栋，剩余两栋装饰装修阶段。

（9）水岸东方二期DK-2（5#-9#楼、11#楼、12#楼及地下车库1）项目
建设单位：陕西盈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华睿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陕西建工第十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项目地处周至县农商街东沙河桥东向南100米，总建筑面积79262.82㎡（地上面积58323.28㎡,地下面积20939.54㎡），工程造价1.6亿。由7栋住宅楼（地上12-26层、地下1层）和1栋配套物业用房及地下车库组成,结构类型为剪力墙结构。其中7#楼（东单元）及9#楼为装配式,主要应用预制叠合板、预制楼梯、ALC板等。目前项目进度为装饰装修阶段5栋，剩余9#楼、12#楼及部分车库为主体阶段。

（10）锦华苑项目
建设单位：西安煌泰置业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陕西大成建设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陕西丹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项目地处周至县南大街与育才路十字西北角，总建筑面积84801.09㎡（地上面积66221.22㎡,地下面积18579.87㎡），工程造价1.1872亿。由4栋住宅楼（地上25层、地下1层）和3栋配套用房及地下车库组成,结构类型为框架、剪力墙。目前项目进度为装饰装修阶段。

（11）龙记观园项目10#楼
建设单位：西安旭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陕西省古都工程监理公司

施工单位：陕西广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项目地处北大门十字东南角，总建筑面积10554.61㎡。工程造价1167.9万元。由住宅（地上18层，地下1层）及部分地下车库组成。结构类型为剪力墙。目前项目进度为装饰装修阶段。

（12）南大街壹号5#6#7#楼及S-4#、S-5#商业项目
建设单位：陕西三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管理分院

施工单位：陕西艺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项目地处周至县南大街南段路西纬一路以南，总建筑面积57002.97㎡（地上面积43463.93㎡,地下面积13539.04㎡），工程造价0.798亿。由3栋住宅楼（地上17～28层、地下1层）和2栋商业用房及地下车库组成,结构类型为框架、剪力墙。目前项目进度为装饰装修阶段。

（13）周至碧馨苑住宅项目（三期）
建设单位：西安鼎丰源置业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陕西大成建设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西安品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项目地处，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二曲街办南大街以西中环路以北;东临南大街、南临太仓路、西临建设南路、北临育才路；总建筑面积45401.93㎡（地上面积17682.29㎡,地下面积27719.64㎡），工程造价1.63亿。由二栋住宅楼（10#楼地上15层、地下2层、13#楼地上16层、地下2层）和地下车库组成,结构类型（住宅为剪力墙结构，车库为框架结构）。目前项目进度为装饰装修阶段。

（14）周至县中安新天地商业广场项目1#楼A区B区

建设单位：陕西跨海实业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诚信佳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鸿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项目地处周至县二曲镇云塔南路与仙游路东南角占地面积约28亩，投资约1.2亿，建筑面积64761.95㎡，工程分为1#楼A区、B区（商业），框架剪力墙结构。目前项目进度装饰装修阶段。

（15）周至县四屯镇蓓蕾幼儿园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周至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监理单位：陕西秦恒源建设公司

施工单位：陕西同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项目地处周至县四屯镇下三屯村生产中路，总建筑面积3446㎡（地上面积3285.7㎡），工程造价16608451.95元人民币。三层教学楼，框架、剪力墙结构。目前项目进度为主体施工阶段。

附件2

风险评估的结果

由风险等级评估结果表可知，周至建设工程事故主要危险有害因素为：高处坠落、物体打击、起重伤害、坍塌、触电、机械伤害、车辆伤害、中毒和窒息、火灾和爆炸、其他伤害。

安全生产风险评估全面、无遗漏；风险控制措施是充分、有效的，能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水平。

制订了各项风险控制措施，对内部的重点场所进行有效管控，安全管理较为规范。

各项风险控制措施的控制效果基本充分、有效和安全；各项风险控制措施基本得到了落实。

综合以上风险分析结果，周至建设工程事故主要危险有害因素为：高处坠落、物体打击、起重伤害、坍塌、触电、机械伤害、车辆伤害、中毒和窒息、火灾和爆炸、其他伤害等。

附件3

应急救援指挥部成员联系方式
	序号
	应急职务
	原职务
	电话（办公室）

	1
	应急指挥部总指挥
	常务副县长
	

	2
	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
	县政府办副主任
	

	3
	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4
	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5
	应急指挥部成员
	县委宣传部
	029-87111755

	6
	应急指挥部成员
	县委网信办
	029-87111886

	7
	应急指挥部成员
	县公安局局长
	029-86759077

	8
	应急指挥部成员
	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029-87112329

	9
	应急指挥部成员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029-87111093

	10
	应急指挥部成员
	县财政局局长
	029-87111873

	11
	应急指挥部成员
	县民政局局长
	029-87116261

	12
	应急指挥部成员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029-87111828

	13
	应急指挥部成员
	县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029-87111288

	14
	应急指挥部成员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029-87111498

	15
	应急指挥部成员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029-87111946

	16
	应急指挥部成员
	县生态环境局局长
	029-87111246

	17
	应急指挥部成员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029-87151201

	18
	应急指挥部成员
	县消防救援大队
	029-87169119

	19
	应急指挥部成员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029-87154360

	20
	应急指挥部成员
	县气象局局长
	029-87113539

	21
	应急指挥部成员
	国网周至县供电公司
	029-87111526

	22
	应急指挥部成员
	二曲街办负责人
	029-87111130

	23
	应急指挥部成员
	竹峪镇负责人
	029-85109188

	24
	应急指挥部成员
	富仁镇负责人
	029-85111014

	25
	应急指挥部成员
	哑柏镇负责人
	029-85148375

	26
	应急指挥部成员
	广济镇负责人
	029-85120011

	27
	应急指挥部成员
	翠峰镇负责人
	029-85100003

	28
	应急指挥部成员
	骆峪镇负责人
	029-85126400

	29
	应急指挥部成员
	终南镇负责人
	029-85131420

	30
	应急指挥部成员
	尚村镇负责人
	029-85163326

	31
	应急指挥部成员
	四屯镇负责人
	029-85105002

	32
	应急指挥部成员
	陈河镇负责人
	029-85102314

	33
	应急指挥部成员
	楼观镇负责人
	029-85188051

	34
	应急指挥部成员
	厚畛子镇负责人
	029-85102608

	35
	应急指挥部成员
	司竹镇负责人
	029-85150037

	36
	应急指挥部成员
	板房子镇负责人
	029-85102806

	37
	应急指挥部成员
	马召镇负责人
	029-85195307

	38
	应急指挥部成员
	青化镇负责人
	 029-85157460

	39
	应急指挥部成员
	王家河镇负责人
	029-85102985

	40
	应急指挥部成员
	集贤镇负责人
	029-85173327

	41
	应急指挥部成员
	九峰镇负责人
	029-85170399


附件4

周至县建设工程事故预警信息发布单
	险情类别
	
	发布时间
	

	影响范围
	

	影响时间
	

	预警情况概要
	

	相关防范要求
	

	发布单位（盖章）
	


附件5

周至县建设工程事故信息报送表
报送单位：（盖章）

填报人员：           联系电话：           报送时间：

	事故编号：

	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事故类型：□高处坠落□物体打击□起重伤害□坍塌

□触电□机械伤害□车辆伤害□中毒和窒息

□火灾和爆炸□其他类型，具体是

	死亡人数（人）：

	重伤人数（人）：

	事故简要经过：

	事故初步原因：



	工程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人：

	施工总承包单位名称：

	项目经理：

	施工专业承包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项目负责人：

	监理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项目总监：


附件6

周至县建设工程企业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联系方式
	备注

	1
	关中古镇项目
	周至县环城南路与南大街十字东南角
	/
	陈  创
	15291083015
	

	2
	西安特色食品产业园项目
	周至县集贤镇、终殿路路
	/
	庾朋涛
	15229887889
	

	3
	惠秦工业制造产业园（一期）项目
	周至县尚村镇西部智能装备产业园尚龙大道
	/
	徐铭远
	15691722222
	

	4
	西安特色食品产业园项目A1#楼
	周至县集贤镇、终殿路路
	/
	庾朋涛
	15229887889
	

	5
	年产6万吨纸板生产线建设项目
	周至县尚村镇智能装备产业园智能路3号
	/
	杨小江
	17788057813
	

	6
	西安曲江华清学院项目（一期）
	周至县楼观镇八一村财神大道以北仙都西路以西
	/
	张日恒
	18991402520
	

	7
	周至县教科局实验小学建设项目
	周至县老城东街与北大街交汇处东北角
	/
	苗永梅
	13679342833
	

	8
	万联锦绣城二期（翡翠湾）项目
	周至县二曲街道石桥路23路
	/
	张筱宏
	18009133335
	

	9
	水岸东方二期DK-2（5#-9#楼、11#楼、12#楼及地下车库1）项目
	周至县农商街东沙河桥东向南100米
	/
	王  友
	15129135029
	

	10
	锦华苑项目
	周至县南大街与育才路十字西北角
	/
	任  煜
	18709218058
	

	11
	龙记观园项目10#楼
	北大门十字东南角
	/
	张  晶
	17782632789
	

	12
	南大街壹号5#6#7#楼及S-4#、S-5#商业项目
	周至县南大街南段路西纬一路以南
	/
	王西成
	15991033332
	

	13
	周至碧馨苑住宅项目（三期）
	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二曲街办南大街以西中环路以北
	/
	李俊刚
	15686255070
	

	14
	周至县中安新天地商业广场项目1#楼A区B区
	周至县二曲镇云塔南路与仙游路东南角
	/
	邱大瑞
	13676551313
	

	15
	周至县四屯镇蓓蕾幼儿园建设项目
	周至县四屯镇下三屯村生产中路
	/
	马  驰
	13484663928
	


附录A

周至县建设工程事故风险评估报告

A.1危险有害因素辨识

本报告依据《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GB/T 13861-2022）、《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 6441-1986）、等相关标准、规范和资料，对本项目潜在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辨识。
A.2区域风险分析

参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1986）中规定的生产安全事故的20种类别，结合建设工程施工事故的特点，对建设工程行业涉及到的生产安全事故风险种类进行分析，分析内容如下：

1.高处坠落

高处坠落事故依据坠落地点的不同可分为九种:脚手架上坠落；临边洞口坠落悬空高处作业坠落；屋面作业坠落；梯子作业坠落；石棉瓦等轻型局面坠落；拆除工程中发生的坠落；登高过程中坠落；其他高处作业坠落仅以脚手架上坠落为例分析其发生的原因。发生从脚手架上坠落事故中人的原因为在脚手架上打闹，休息；探身或悬空作业时身体探出过大；在脚手架上用力过猛,踩破脚手板；脚踩探头板；酒后高处作业和不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带等涉及到物的原因有:扣件不符合规定的要求；无安全带,安全网，安全帽；安全带或安全网存在质量缺陷,或在扣系时没有符合相应规定等等。涉及管理的原因是:脚手板堆物超重，脚手板未铺满；脚手架的设计有问题；安全管理部门未按照规定配发安全防护用具；安全检查不及时不到位；安全规章制度不完善；没有及时发现排除隐患等。涉及环境的因素有雨雪天导致脚手板湿滑；大风使人员站立不稳；突发而来的地震等自然灾害。

2.物体打击

（1）高处有未被固定的浮物因被碰或风吹等坠落；

（2）高处作业时工具抛掷；

（3）设施倒塌；

（4）设施、设备存在缺陷；

（5）爆炸碎片抛掷、飞散。

3.起重伤害

起重机是机械设备中蕴藏危险因素最多,发生事故几率最大的典型危险机械造成起重伤害事故的主要类型有吊物具)坠落,挤压伤害,触电,高处坠落,机体倾翻五类,分别占起重伤害事故总数的30%,8%,34%,10%和5%,合计约占87%.从人的原因上看,有违反操作规程或劳动纪律操作人员没有或不认真履行事故的防范措施施工时不使用防护用具:司机的技术不熟练,紧急情况下司机的控制不及时等从物的原因上看,有车体打滑。具体而言,大梁下挠过大,小车吊着重物打滑,或者大车制动器太松，大车打滑:起重机械不合格:起重吊具和其他辅具有缺陷等从管理的原因上看,包括劳动组织不合理:对现场工作缺乏检查或指导错误:教育培训不够;监督检查不到位;起重机械维修保养不及时;安全防护装置缺少或有问题等。从环境的原因上看,包括照明不良,司机看不清地面的设备或信号风速风力较大致使起重机械难以控制;吊运地点或吊运通道狭窄等。

4.坍塌

（1）不按设计图纸和要求施工；

（2）拼装时偏差过大；

（3）对焊缝收缩和焊接次应力关注不够。

5.触电

电气设备没有保护措施或防护装置失效、生产或检修中的违规操作，易发生触电事故，在火灾爆炸区域内还可能引发火灾、爆炸。建（构）筑物的防雷防护措施缺少或不完善，有可能发生因雷击而导致的电流伤害事故。

6.中毒窒息

受限空间作业危险，凡进入地下消防水池、坑沟等受限空间内进行检修、清理，称为受限空间作业。在对以上设备检修或清洗时，若置换不彻底，进人检修或清洗时有发生人员中毒和窒息的危险性。人在氧含量为19%～21%的空气中，表现正常；假如氧含量降到13%～16%，人会突然晕倒；降到13%以下，会死亡。在对位于地下的皮带受料斗和各种罐等进行检修时，若不按要求进行通风，人员作业过程中有发生中毒或窒息的危险性。此外，要注意在受限空间不能用纯氧进行置换，因为氧是助燃物质，作业时如有火星，易发生爆炸。

进入有限空间内作业，与电气设施接触频繁，如果照明灯具、电动工具漏电，有可能导致人员触电伤亡。

另外，由于在封闭设备内部作业，人员活动不便，在作业时遇到安全隐患，身体移动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及时脱离现场，大大增加了人员伤亡的概率。

7.机械伤害

机械伤害是指机械设备与工具引起的绞,辗,碰,割，戳,切等伤害。人的原因包括:操作人员没有使用合适的防护服和防护工具,或使用安全防护用具不当;操作人员的注意力不集中或精神过度紧张,导致错误操作,错误动作;业务技术素质低,操作不熟练有侥幸的心理,违章操作等，从物的原因分析:机械设备在设计,结构和制造工艺上存在缺陷:机械设备组成部件,附件和安全防护装置的功能退化等均可能导致伤害事故.从管理的原因分析:有安全检查不严监督检查不到位:不能及时发现隐患排除:没有完善的操作规程;施工机械没有进行验收就投入使用等。从环境的原因分析:噪声干扰;照明光线不良;无通风;温度及湿度不适宜;场地狭窄:布局不合理:地面或脚踏板被弄湿,弄脏等。

8.车辆伤害

（1）无证驾驶，违章指挥；

（2）装载机车速过快、前轮或铲斗碰到石块而导致侧翻，倒车时刹车失灵或退出有效路面而导致倾翻。

9.火灾和爆炸

（1）氧气、乙炔气瓶压力表缺失或失效；

（2）切割枪阻塞或通气不畅；

（3）使用氧气、乙炔瓶之间未保持安全距离；

（4）气瓶放置在阳光下暴晒。

10.其他伤害

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其他事故。

11.区域建设工程施工风险分析结论

综合上述辖区内建设工程施工事故风险分析，周至县目前涉及的建设工程施工事故类别包括：高处坠落、物体打击、起重伤害、坍塌、触电、机械伤害、车辆伤害、中毒和窒息、火灾和爆炸、其他伤害。

A.3事故风险评价

3.1风险评价方法

风险分级管控计算方法采用作业危险性分析评价法（LEC）根据作业危险性分析评价法（简称LEC）,D=LｘEｘC。L事故、事件发生的可能性、E人员暴露于危险环境中的频繁程度和C发生事故可能造成的后果分数值及D风险等级判定列表。
表3-1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L）
	分数值
	事故、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10
	完全可以预料。

	6
	相当可能；或危害的发生不能被发现（没有监测系统）；或在现场没有采取防范、监测、保护、控制措施；或在正常情况下经常发生此类事故、事件或偏差

	3
	可能，但不经常；或危害的发生不容易被发现；现场没有检测系统或保护措施（如没有保护装置、没有个人防护用品等），也未作过任何监测；或未严格按操作规程执行；或在现场有控制措施，但未有效执行或控制措施不当；或危害在预期情况下发生

	1
	可能性小，完全意外；或危害的发生容易被发现；现场有监测系统或曾经作过监测；或过去曾经发生类似事故、事件或偏差；或在异常情况下发生过类似事故、事件或偏差

	0.5
	很不可能，可以设想；危害一旦发生能及时发现，并能定期进行监测

	0.2
	极不可能；有充分、有效的防范、控制、监测、保护措施；或员工安全卫生意识相当高，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0.1
	实际不可能


表3-2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E）

	分数值
	频繁程度
	分数值
	频繁程度

	10
	连续暴露
	2
	每月一次暴露

	6
	每天工作时间内暴露
	1
	每年几次暴露

	3
	每周一次或偶然暴露
	0.5
	非常罕见地暴露


表3-3 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C）
	分数值
	法律法规

及其他要求
	人员伤亡
	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停工
	中心形象

	100
	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和标准
	10人以上死亡，或50人以上重伤
	5000以上
	中心

停产
	重大国际、国内影响

	40
	违反法律法规和标准
	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
	1000以上
	装置

停工
	行业内、省内影响

	15
	潜在违反法规和标准
	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下重伤
	100以上
	部分装置停工
	地区影响

	7
	不符合上级或行业的安全方针、制度、规定等
	丧失劳动力、截肢、骨折、听力丧失、慢性病
	10以上
	部分设备停工
	中心及周边范围

	3
	不符合中心的安全操作程序、规定
	轻微受伤、间歇不舒服
	1以上
	1套设备停工
	引人关注，不利于基本的安全卫生要求

	1
	完全符合
	无伤亡
	1以下
	没有

停工
	形象没有受损


表3-4 风险等级判定（D）
	风险值
	风险度
	风险等级
	颜色

	＞320
	极其危险
	重大风险
	红

	160~320
	高度危险
	较大风险
	橙

	70~160
	显著危险
	一般风险
	黄

	20~70
	轻度危险
	低风险
	蓝

	＜20
	稍有危险
	
	


3.2事故风险评价过程
表3-5事故风险等级及影响
	序号
	事故类别
	风险等级
	事故后果
	事故诱因

	1
	高处坠落
	较大风险
	数人伤亡

重大财产损失
	（1）作业人员身体状况不良、饮酒后从事高空作业；

（2）使用废弃的安全绳、安全带；

（3）不按照标准使用安全带、安全绳；

（4）使用梯子进行高空作业，梯子未支稳、扶牢；

（5）天气不好进行高空、高处作业；

（6）高空立体交叉作业不使用安全帽；

（7）从脚手架上坠落。

	2
	物体打击
	一般风险
	数人伤亡

重大财产损失
	（1）高处有未被固定的浮物因被碰或风吹等坠落；

（2）高处作业时工具抛掷；

（3）设施倒塌；

（4）设施、设备存在缺陷；

（5）爆炸碎片抛掷、飞散。

	3
	起重伤害
	一般风险
	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
	（1）起重吊索具缺陷，断丝、腐蚀、磨损、变形超标；

（2）行车吊钩卡簧脱落；

（3）吊具超负荷起吊；

（4）起重设备紧停开关或无效；

（5）起重作业违反“十不吊”规定。

	4
	坍塌
	较大风险
	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
	（1）不按设计图纸和要求施工；

（2）拼装时偏差过大；

（3）对焊缝收缩和焊接次应力关注不够。

	序号
	事故类别
	风险等级
	事故后果
	事故诱因

	5
	触电
	一般风险
	数人伤亡

重大财产损失
	电气设备没有保护措施或防护装置失效、生产或检修中的违规操作，易发生触电事故，在火灾爆炸区域内还可能引发火灾、爆炸。建（构）筑物的防雷防护措施缺少或不完善，有可能发生因雷击而导致的电流伤害事故。

	6
	中毒窒息
	一般风险
	数人伤亡

重大财产损失
	进入有限空间内作业，与电气设施接触频繁，如果照明灯具、电动工具漏电，有可能导致人员触电伤亡。另外，由于在封闭设备内部作业，人员活动不便，在作业时遇到安全隐患，身体移动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及时脱离现场，大大增加了人员伤亡的概率。

	7
	机械伤害
	较大风险
	数人伤亡

重大财产损失
	（1）人为因素所引起的机械伤害事故：人员选配不力、安全意识差；违章作业、违章指挥、无证上岗。（2）机械设备本身缺陷引起的事故：使用技术和安全性能差不合格机械；维修保养不及时，存在安全隐患。（3）季节性因素所引起的机械伤害事故。

	8
	车辆伤害
	较大风险
	数人伤亡

重大财产损失
	（1）无证驾驶，违章指挥；

（2）装载机车速过快、前轮或铲斗碰到石块而导致侧翻，倒车时刹车失灵或退出有效路面而导致倾翻。

	9
	火灾和爆炸
	一般风险
	数人伤亡

重大财产损失
	（1）氧气、乙炔气瓶压力表缺失或失效；

（2）切割枪阻塞或通气不畅；

（3）使用氧气、乙炔瓶之间未保持安全距离；

（4）气瓶放置在阳光下暴晒。

	10
	其他伤害
	一般风险
	数人伤亡

重大财产损失
	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其他事故。


3.3安全管理对策措施
（1）应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规程、标准和技术规范。

（2）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

（3）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4）组织制定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改善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还应必须具备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并经考核合格。

（5）应对职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其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不应上岗作业。

（6）按照《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和《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试行)》的规定，为作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要求的劳动防护用品。

（7）对存在的各类事故隐患，及时进行整改，并有登记、整改和处理的档案。

（8）对暂时不能整改的隐患要有监控措施。

（9）应制定年度安全生产资金提取和使用计划，并设立专用账户，专用于安全技术措施和隐患治理。按财政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资〔2022〕136号文件）的规定，提足用好安全生产费用，保证隐患整改的资金投入。

3.4应急管理措施

3.4.1建立应急管理机构

安全生产及应急管理机构健全，配备了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制定了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了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3.4.2配备应急物资设施

各生产现场设置有应急物资，并有专人保管。应急物资配备见《周至建设工程事故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3.4.3加强应急队伍培训

设置了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并定期参加培训。

A.4结论建议 

（1）安全生产风险评估全面、无遗漏；风险控制措施是充分、有效的，能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水平。

（2）成立了应急办公室，配备了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明确各级负责人、部门的安全生产职责，建立了适合行业特点的安全管理体系，能够认真履行企业的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

（3）制订了各项风险控制措施，对内部的重点场所进行有效管控，安全管理较为规范。

（4）各项风险控制措施的控制效果基本充分、有效和安全；各项风险控制措施基本得到了落实。

综合以上风险分析结果，周至县建设工程事故主要危险有害因素为：高处坠落、物体打击、起重伤害、坍塌、触电、机械伤害、车辆伤害、中毒和窒息、火灾和爆炸、其他伤害。

在认真落实各项安全对策措施，全面落实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后，安全风险能够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

附录B

周至县建设工程事故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B.1单位内部应急资源

1.1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组成及职责

成立周至县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负责统一组织、协调周至县建设工程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应急指挥部下设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县指挥部办公室），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周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兼任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应急组织机构组织体系图如下：


总 指 挥：常务副县长

副总指挥：县政府办副主任、住建局局长、应急管理局局长
成员单位：县委宣传部、县委网信办、县公安局、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财政局、县民政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资源和规划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卫生健康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气象局、国网周至县供电公司、事故发生地镇街。

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主要职责为：

（1）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文件要求，制定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指导意见及处置措施；

（2）决定启动和终止本预案，协调应急人员、队伍、设备及物资进行应急处置；

（3）负责组织、协调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成员单位开展建设工程事故的应急处置；

（4）负责根据建设工程事故的情况决定扩大响应，请求上级支援；

（5）负责按照相关规定向上级报告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处置情况，协助上级进行应急处置；

（6）协调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开展善后处置工作；

（7）负责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1.2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承担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日常工作；

（2）负责向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提出启动、扩大和终止预案响应的建议；

（3）负责传达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的指令和决策；

（4）负责联络、协调相关单位参与应急处置；

（5）负责履行应急值守职责；

（6）负责将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向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报告；

（7）负责组织编制和修编本预案，制定预案演练计划并组织实施；

（8）完成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1.3应急救援工作机构

1）综合协调组：由县人民政府牵头，主要成员包括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县公安局、县财政局、县资源和规划局、县卫生健康局等相关部门。

主要职责：承担综合协调、指令接收转发、信息收集上报、调配应急力量和资源等工作；协调专业抢险救援队伍和专家的调集工作。

2）抢险救援组：由县消防救援大队牵头，主要成员包括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相关部门。 

主要职责：负责建设工程事故处置、人员搜救、工程抢险、工程加固和事故现场清理等工作；控制危险源，防止次生、衍生事故发生；为事故调查收集有关资料。

3）警戒疏散组：由县公安局牵头，主要成员包括县交通局等相关部门。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事故可能危及区域内有关人员的紧急疏散、撤离，事故现场保护和警戒，维持现场秩序等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实行交通管制和疏导，开辟应急通道，保障应急处置人员、车辆和物资装备的应急通行需要；组织协调尽快恢复被毁交通路线。

4）物资保障组：由周至县政府牵头，主要成员包括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大队等相关部门。 

主要职责：根据事故处置工作需要，及时提供物资、装备、食品、交通、供电、供水、供气和通信等方面的后勤服务和资源保障。

5）医疗救护组：由县卫生健康局牵头，主要成员包括县公安局、县交通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

主要职责：调度全县医疗应急队伍，设立临时医疗点，开展医疗救治工作。统筹协调全县医疗机构，为事故受伤人员、救援人员提供医疗保障服务。

6）宣传舆情组：由县委宣传部牵头，主要成员包括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委网信办等相关部门。 

主要职责：负责事故和救援信息的发布，组织起草新闻发布稿和事故情况通稿，制定新闻发布方案，组织接待记者，适时组织新闻发布会。

7）应急专家组：由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织成立。组建由住建、应急、公安消防、卫生、环保等相关方面的专家及处置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为成员的专家组，其主要职责是：
（1）为施工事故抢险救援方案、应急处置方案、恢复方案、事故影响评估等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

（2）及时发现施工事故应急处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

（3）参与施工事故抢险救援、应急处置及事故调查，提供专家意见。

1.4县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县委宣传部：按照相关规定指导、协调有关单位开展施工事故应急处置信息的发布和新闻报道工作；组织、指导相关单位做好网络舆情监测和舆情引导工作。

（2）县委网信办：组织做好网络舆情监测和舆情引导工作。
（3）县公安局：负责对施工事故现场周边进行交通管制，保障应急通道畅通；负责设立警戒区，维护事发现场治安秩序，协助进行人员疏散；负责制止和打击事发现场的违法犯罪行为。

（4）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施工事故对石油天然气管道（城镇燃气管道除外）和电力设施产生影响时，负责协调相关产权单位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5）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施工事故的预防和预警发布，接收、上报事故信息和应急处置情况，指导相关部门开展先期处置，组织、协调相关单位、专家及队伍，调集相关设备及物资进行应急处置；负责协调相关产权单位对受事故影响的市政管线、道路和设施等进行抢修和排查；建设工程因周边突发事件导致施工事故发生时，负责组织、协调相关应急处置和善后处置工作；负责组织或根据上级要求参与施工事故的后期处置；负责牵头组建周至县建设工程应急专家库。

（6）县财政局：负责施工事故应急资金的拨付，并配合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和检查资金的使用。

（7）县民政局：协助事故发生地各镇街组织群众安置、视情组织救灾捐赠、管理分配救灾款物及其监督使用。协调县各镇街做好受灾群众、现场处置人员餐饮等生活必需品保障工作。

（8）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依法对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施工事故伤亡人员进行工伤认定，对于被认定为工伤且已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员，督导工伤保险待遇的落实。

（9）县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向县建设工程施工事故应急指挥部提供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对因施工引发的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撑。

（10）县交通运输局：负责按照应急处置运力需求，协调应急人员、物资所需运输车辆的保障。

（11）县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相关单位对受伤人员进行现场医疗救治、转运、院内救治和现场卫生防疫；及时向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报告伤员数量及医疗救治情况。

（12）县生态环境局：负责事故期间，环境污染处置的统筹协调、监督及调查。

（13）县应急管理局：负责配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做好建设工程施工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协调有关救援力量和资源；对应急处置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参与建设工程施工事故的调查评估工作。

（14）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配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做好建设工程施工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15）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施工事故涉及特种设备时，负责为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在上级的统一安排下参与施工事故的调查。

（16）县气象局：负责及时向县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供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根据需求，加密开展或现场开展施工事故区域天气变化监测并对灾害性天气及时预警。

（17）国网周至县供电公司：负负责组织施工事故应急处置中电力设施的抢修和隐患排查，同时提供必要的电力保障。

（18）事故发生地各镇街：会同建设工程企业负责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事故的先期处置；负责受影响区域人员通知、疏散转移、安抚劝导、救助安置等工作；负责现场应急处置后勤保障工作。

1.5应急联动机制

在应急指挥部的指挥和协调下，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应急管理局、公安、交警等相关单位建立应急联动信息通报联络制度，共同实施应急处置。为有效、快速控制事态发展，在依靠周至县基本应急救援力量难以有效控制或无法控制事态时，由县应急指挥部报请西安市人民政府及西安市有关部门增援。

各有关部门要加强与毗邻县在应对生产安全事故方面的合作，通过制定相关生产安全事故的联合应急方案或采取其他措施，逐步实现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的信息快速互递，并建立联合应对和互助机制。

1.6生产安全应急专项经费调查

1.6.1安全投入专项经费调查

根据预算，购买需要的应急储备物资、应急救援物品、器材，且定期邀请专家进行安全生产培训。

1.6.2安全投入专项经费保障措施

2023年周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安排有相应的应急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完善应急系统、应急平台规划建设。各应急职能部门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安排应急预算经费，用于应急预案修编、应急演练、应急宣传教育、应急物资采购、应急系统建设等各项应急管理工作开支。

1.7内部应急资源和物资

根据本次调查统计结果，各类应急物资装备详见各单位的应急物资表。
B.2单位外部应急资源

辖区内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主要包括消防、医疗队伍及燃气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其中，周至县有一个消防救援大队。由于保密原因，消防队伍详细信息不对外公布。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由 119 消防指挥中心及周至县消防救援大队统一调度辖区内消防应急力量。

表2-1 医疗卫生队伍
	医院名称
	联系电话
	应急车辆

	周至县人民医院
	029-87111917（120）
	3辆

	周至县中医医院
	029-87151086（120）
	2辆

	周至联合医院
	029-87111111（120）
	2辆


B.3应急资源差距分析

本次应急资源调查从“人、财、物”三方面进行了调查：已组建了应急救援队伍，按照安全、消防等部门要求配备了必要的应急设施及装备。通过本次调查还摸清了周边可依托的互助单位与政府配套的公共应急资源，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时，如果能及时有效的利用好这些资源，对生产安全事故的控制是非常有利的。此外，为了使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时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经费也是必不可少的，为此还制定了后续专项经费保障措施，只要公司落实好措施是能够满足事故应急要求的。

结论：周至县建设工程事故在今后的运行中，按照要求配备充足的应急物资，落实好事故防范措施、做好应急资金的保障、定期组织应急人员进行应急演练，是能够满足事故应急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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